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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朝

14 岁少年杜洁，因为见义勇为
救人溺亡，却被很多不了解情况的
人说成是洗澡被淹死，杜洁的母亲
袁女士为了给儿子“正名”，将被救
方、施 工 方 及 当 地 政 府 告 上 了 法
庭。日前，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
判决，4 被告赔偿袁女士一家各项
损失共计 15 万元。

去年8月的一天，杜洁骑着电动
自行车出去玩。晚 6点，杜洁的爷爷
被告知孙子掉进深坑里已经溺亡。事
发第二天，袁女士匆匆从打工地深圳
赶回了老家。悲伤的一家人起初以为
杜洁只是下河洗澡不小心溺亡的，他
们安排完杜洁的丧事后，却从村头的
监控探头里发现了更多的疑问。

事发当日下午 1 点多，杜洁与 4
名少年骑着2辆电动自行车从村里出
来；下午3点多，4名少年骑着电动自
行车回到村内，但这中间却没有杜
洁。杜洁父母猜测，儿子出事很可能
与这4名少年有关，遂向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经过调查，当天下午，4
名少年与杜洁在丹水河施工段玩
耍。突然一个名叫小明（化名）的少
年不小心滑入深坑，哭喊挣扎。杜
洁见状跳入河中将小明往河岸上
推 ，最 后 自 己 却 因 力 竭 沉 入 了 水
中。随后，害怕的 4 名少年也不敢
和大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去。

14 岁独子的突然离去，袁女士
悲痛欲绝。令她难以接受的是，被
救者的父亲拿着礼物上家里看过两
次，但涉及补偿却只字不提。虽然
县里已经认定了杜洁的见义勇为行
为，却有一些不了解内幕的人说杜
洁是因为下河洗澡被淹死的。

法院认为，施工的项目部、发包
工程的乡政府、项目部隶属的内乡县
水利局，对杜洁死亡都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被救者小明作为受益人，应当
补偿因杜洁死亡给其父母造成各项
损失。4 被告各应承担 25%的责
任。但项目部不是注册独立法人，对
外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民事责
任应由其主管单位该县水利局承担。

法院当庭判决，该县水利局对杜
洁死亡承担50%责任，赔偿原告各项
损失 75000 元。该乡政府对杜洁死
亡承担25%责任，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37500 元。受益人小明对杜洁死亡
承担 25%责任，补偿原告各项损失
37500元。

少年见义勇为溺亡
母亲起诉获得赔偿

编辑同志：
我女儿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了

5 年，原本工作好好的，不料上半年
开始患病，住院做手术，现在还未能
痊愈上班。起先单位让我女儿自己
走 人 ，说 这 样 还 可 以 给 一 笔 补 偿
金，后来见我们不肯答应，单位又说
这样长期不能上班，单位可以解除
合同且没有补偿。请问这方面法律
规定是怎样的？

读者 张女士

律师解答:
第一，单位不能逼生病职工辞

职。职工在合同期内生病可享受医
疗期待遇，不是一生病就必须走人，
哪怕合同到期也必须顺延到医疗期
结束。《劳动合同法》第 45 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有本法第 42 条规定
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
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所谓 42
条规定之情形，就包括劳动者患病
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

内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 40 条、
第 41 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医
疗期按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的工作
年限设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第
1 年、医疗期为 3 个月；以后工作每
满 1 年，医疗期增加 1 个月，但不超
过 24 个月。若劳动者经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但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应当
延长医疗期。延长的医疗期由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具体约定，但约定延
长的医疗期与前条规定的医疗期合
计不得低于 24 个月。你们自己对
应一下，看有无超过。

第二，职工合同期内患病不能
上班，并非可立即解除。法律规定，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
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
工作的，才可以解除合同。

第三，因病解除，单位须付补
偿。《劳动合同法》第 40 条规定，劳
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
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
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
作的，用人单位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
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但这种解除，单位需按《劳动
合 同 法》47 条 规 定 支 付 经 济 补 偿
金。即按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
一年按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
支付。6 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
年计算；不满 6 个月的，向劳动者支
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除按规
定给予经济补偿外，依据《劳动合同
条例》第 44 条规定，单位还应当给
予不低于劳动者本人 6 个月工资收
入的医疗补助费。

生病职工被解除合同有补偿吗？

□乔峻岭

离婚后的父母有平等负担子女
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义务，即子女归
女方抚养时，男方应负担子女必要
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子女归男方抚
养时，女方也应负担子女必要的生
活费和教育费。

但这种义务主体的平等负担，
并不等于抚养费用数额的平均分
担，要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即：

（一）根据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
的实际需要；

（二）考虑父母的实际负担能力；
（三）考虑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
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用，不能低

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准，但也不宜和
父母的生活水平相差过于悬殊。

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
按其月总收入的 20-30 比例给付；
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
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总收
入的 50%；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
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
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
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
比例。

父母离婚
子女抚养费如何确定？□邢东伟

去年 11 月的一天，吴某跟随男友
王某来到海南省东方市某镇种植园
探望王某父母。据了解，王某父母受
雇于卢某所有的种植园种植玉米，同
年 11 月的一天，王某和父母到玉米地
干活，吴某准备做午饭时突然停电停
水，为尽快做好午饭，吴某决定去蓄
水池洗菜，却不慎跌入池中。后经人
发现，吴某被打捞上岸时，已不幸溺
水身亡。事后，吴某父母以卢某管理
蓄水池不当为由，将卢某诉至法院。

法院一审认为，吴某系成年人，
应对其死亡自负 90%的主要责任，卢
某经营和管理蓄水池不当存在过错，
负 10%的次要责任，判令卢某赔偿吴
某家属经济损失 6.2 万余元。吴某家
属不服，提起上诉。近日，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
吴某应对其死亡自负 70%的主要责
任；卢某应承担此次事故 30%的赔偿
责任，判令其赔偿吴某父母 16.7 万余
元。

据该案承办法官介绍，涉案蓄水
池处于卢某承包地的范围之中，虽然
位置偏僻，但仍属于公共场所。蓄水
池四壁光滑，坡度较大，没有护栏和
台阶等攀援设施，在没有警示标识或
口头提示的情况下，人很容易滑入且
无法进行自救。卢某作为蓄水池的
所有人和管理者，应当预见蓄水池的
危 险 性 ，但 却 未 采 取 有 效 的 防 护 措
施，对溺水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
错。吴某在种植园探亲生活近半个
月，其应对蓄水池的情况有所了解，
在明知靠近蓄水池可能存在危险的
情 况 下 仍 去 洗 菜 ，应 承 担 溺 亡 事 故
70%的主要责任，据此法院作出了如
上判决。

取水洗菜跌入水池
没有防护池主赔偿

新春迎紫气，万象更新
来，当新年的阳光普照大地，
2017 年第一期“一周说法”
版与您见面了。

2016 年 6 月 2 日，本报
改版了“一周说法”版。深入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
社会树立法治意识，这是法
治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也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实
现全社会对法治的普遍信
仰，才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这
也正是“一周说法”版的初衷
与宗旨。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
进法治社会建设，是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必要途
径。从读者的反馈意见来
看，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引导
大众认识到从法制到法治内
涵的深刻变化。法治宣传教
育，不仅是对法律体系和法
律制度的宣传，同时也包括
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
一系列法律实践活动的宣
传，突出对法治理念和法治
精神培育，突出对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培
养。

今年，我们在原有栏目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设
置，如“法在你身边、众议、按
法索骥、以案释法、仲裁案
例、律师解读、法律服务、议
事厅、思辨、说事话理、提个
醒、案件播报、律师说、法眼
看事儿、法界热点、法律角、
律典、知法、观点交锋”等等。

我们相信，有您的参与，
“一周说法”版将会办得更
好，期待您踊跃投稿。

投 稿 信 箱 ：nmgrbyz-
sf@163.com

——编者

与法治同行

案件播报

按法索骥

法律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
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从 2015 年 6 月
首次审议，到 2016 年 11 月最终通过，《网
络安全法》经历 3 次审议，整个过程一直
备受国内外各方广泛关注。

六大亮点引人关注

新鲜出炉的《网络安全法》有 6 大亮
点：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则；明确了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义务；明确
了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进一步完善了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这 6 大
亮点，体现出我国在互联网空间治理上博
采众长、自信开放、以人为本的大国智慧、
大国担当、大国情怀。

《网络安全法》第 1 章第 12 条：任何个
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
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
安全，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
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
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我们可
以看到，《网络安全法》完全从法律制度上
堵住了网络黑恶势力从事侵犯他人名誉、
隐私等活动却得不到惩处的漏洞。

《网络安全法》第 4 章第 44 条：任何
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
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
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根据《网络安
全法》第 6 章第 64 条，违反第 44 条规定，

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非法出
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尚不
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
没 有 违 法 所 得 的 ，处 100 万 元 以 下 罚
款。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此严厉的惩处
措施，将极大打击网络黑恶势力“人肉”
的嚣张气焰。

《网络安全法》第 10 条规定，建设、运
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应当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防范网络违法犯罪
活动。此处“防范”应理解为主动防范，作
为网站经营者虽然对每天海量信息无法
事前甄别过滤，但遇举报应主动审查，应
对违宪违法言论立即删除。合理时间拒
不删除可依据情节认定是否违法。

重点维护个人信息

《网络安全法》的出台，记者走访了北
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王百恩律
师，他表示：“《网络安全法》的制定，将有力
地促进并服务于‘互联网+’行动和网络强
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对于完善我国在网
络空间的规范治理体系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过去，个人可以要求商家删除或更正自
己的错误信息，而随着《网络安全法》实施
后，若发现运营商没按约定使用自己的个
人信息，就可以要求对方删除。此前只有
在构成侵权或违法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删
掉。”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16中国网
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84%的网民曾亲身
感受到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
响。从 2015年下半年到 2016年上半年的
一年间，我国网民因垃圾信息、诈骗信息、个

人信息泄露等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 915亿
元。网络安全法作出专门规定：网络产品、
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
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网络运营者
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

依法维护网络安全

过去，信息网络立法也有，但层级、位
阶 较 低 ，存 在 分 散 化 、碎 片 化 的 情 况 。
2000 年，国务院制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至今实施已 16 年；2012 年，
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
信息保护的决定》；2015 年通过的《刑法
修正案（九）》，规定了对涉网络犯罪的几
个主要行为如何惩罚。

《网络安全法》此次出台，奠定了整个
信息网络立法的基础。作为我国新一代
信息网络立法的首部立法成果，及时总结
了网络安全领域的中国经验，为我国与跨
国对话合作、提高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坚实
的制度基础，对于后续互联网信息服务、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的立法具
有深刻的导向意义。

《网络安全法》将原来散见于各种法
规、规章中的规定上升到人大法律层面，
对网络运营者等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做了全面规定，包括守法义务，遵守社会
公德、商业道德义务，诚实信用义务，网络
安全保护义务，接受监督义务，承担社会
责任等，并在“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
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章节中进
一步明确、细化。在“法律责任”中则提高
了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加大了处罚力
度，有利于保障《网络安全法》的实施。

维护网络安全有法可依

□杨洁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安全法》的
出台，将使整治网络环境真正做到“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
正做到从制度上为网络安全保驾护航。

由于无法可依，同时由于网络的虚拟
性和隐蔽性，导致依法治网迟迟无法落到
实处，也使得网络环境长期无法得到根本
好转，网络甚至一度成为网络黑恶势力争
斗的工具。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因
此，清朗网络环境，净化网络空间势在必
行。

建设网络强国，离不开坚实有效的制
度保障，正是在此背景下，《网络安全法》
的出台，预示着建设网络强国的制度保障
正在努力迈出坚实的一步。《网络安全法》
从一审到三审，信息安全行业进行了广泛
且频繁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它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建设
的重要里程碑事件。作为我国第一部网
络安全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为互
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提供了重要
法律保障。

加强网络空间的法制建设、净化网
络 空 间 ，已 经 成 为 人 民 群 众 的 急 切 期
盼。为此，《网络安全法》在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完善了个人信息
保护规则，针对网络诈骗专门设立了相
关条款。

自颁布到实施的半年时间，与《网络
安全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配套的法规
细则、相关措施等将陆续完善，这将对我
国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安全各项工作产
生重大影响，这部基础性法律的出台，对
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具有深远意义。

随着《网络安全法》在世界关注、举国
期待之下顺利出台，中国网信领域迎来了
新的重大机遇，有《网络安全法》保驾护
航，中国网信事业的发展必将迎来更加光
明的未来。

为网络安全保驾护航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区。这是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重要保障，要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更好地用法治凝聚改革
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步入法治轨道。

编前话

□本报记者

徐跃

众议

亮丽风景线

·法在你身边

以案释法


